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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多元背景下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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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关注流动儿童学校教育的同时，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同样不容忽

视。有针对性的指导是提高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目前在流动

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方面需求强烈，但指导不够; 家庭教育指导途径单一，方法陈

旧; 各指导部门职责不清，缺乏整合。需要通过充分发挥各指导部门的主体作

用，协同创新，形成合力，开展针对流动儿童家庭的系统指导，提升流动儿童家

庭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的全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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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教育部和公安部于 1998 年联合颁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中将流动儿童界定为“6 至 14 周岁( 或 7 至 15 周

岁) ”，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儿童少年。本文流动儿童特指由农村流入城市的符
合上述条件的儿童。

截至 2014 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54． 77%，流动人口 2． 53 亿［1］，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比例增加，6 － 15 岁子女随同父母流动的比例在 2013 年达到 62． 5%［2］。近

年来，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已逐步得到解决，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却发展迟缓，成为

三位一体教育整体中的两块短板。家庭是儿童社会化开始的地方，苏霍姆林斯基( B·A·Cyx-
omjnhcknn) 说过，“教育的完善，它的社会性的深化，并不意味着家庭的作用的削弱，而是意味着

家庭作用的加强”［3］。因此，在关注流动儿童①学校教育的同时，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同样不

容忽视。我国 2010 年发布的《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明确提出，要专门开展针对流动人口家

庭的家庭教育指导。要求各级妇联组织、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负责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文明办

协调各部门共同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网络，为流动儿童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4］。
因此，协同多主体的力量，构建家庭教育指导体系，加强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指导，无论是对

流动人口家庭的健康生存，还是对流动儿童的自身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促进教育公

平全面实现的有效策略。

一、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的现实问题分析

家庭教育指导旨在提高家长的教育素质、改变家长的教育行为。当前，由于流动儿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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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经济、文化等领域普遍遭遇排斥，往往对城市生活适应不完全，人际交往范围狭窄，社会

融入度不高，缺少教育子女的科学理念和方法，在家庭教育中容易陷入迷航状态，尤其需要得到

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本研究选择了合肥、安庆、大庆和绥化 4 个城市的小学和初中各 1 所，对

这 8 所学校符合流动儿童标准的学生及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226 份，反映问

题如下:

( 一) 家庭教育指导需求强烈，但指导不够

由表 1 可见，在家庭教育遇到的困难方面，45． 1% 的被调查家长表示最苦恼的是不懂如何

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27． 9%的家长表示缺乏有效的家庭教育方法，15． 5% 是不了解孩子的想

法，11． 5%是不知道怎么与孩子沟通。多数家长表示家庭教育方法的来源主要为自己摸索( 占

55． 3% ) ，其余为向周围人请教( 占 23． 0% ) ，电视报纸有关信息( 占 18． 1% ) ，父辈流传( 占

3． 6% ) 。在与教师交流方面，表示经常参加家长会的家长占 49． 1%，经常主动与教师交流的占

27． 4%，老师主动与家长交流的占 14． 2%，从不交流的占 9． 3%。对于是否有必要开展针对流

动儿童家庭教育的专门指导，61． 5%的家长认为很有必要，认为不很必要的占33． 6%，认为没必

要的占4． 9%。以上数据显示，流动儿童家长在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困难，但不能通过有效的方

式解决，仍停留在自己摸索的阶段; 大部分家长意识到了家庭教育指导的必要性，但主动寻求指

导的意识和行动不足，参加家长会和主动与教师交流的比例明显偏低; 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也多

集中在学业方面，他们教育观念陈旧，缺乏与子女有效沟通的策略。无论是家长的主观需求，还

是客观存在的家庭教育缺陷，都表明流动儿童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的需求十分强烈，但没有得

到适宜的帮助。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目前针对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没有得到有效

开展。

表 1 流动儿童家长的教育指导需求( N =226，% )

家庭教育中遇到的困难 教育方法的来源 与教师交流 专门指导的必要性

不懂如何培养学习兴趣 45． 1 自己摸索 55． 3 经常参加家长会 49． 1 很有必要 61． 5

缺乏有效家庭教育方法 27． 9 向周围人请教 23． 0 经常主动交流 27． 4 不是很必要 33． 6

不了解孩子的想法 15． 5 电视报纸信息 18． 1 老师主动与家长交流 14． 2 没有必要 4． 9

不知道怎么与孩子沟通 11． 5 上辈传下来 3． 6 从不交流 9． 3

( 二) 家庭教育指导的途径单一，方法陈旧

由表 2 可见，在学校开展的家庭教育指导中，家长会是最主要的形式( 占 35． 84% ) ，其次为

电话联系( 占 22． 12% ) ，以下依次为: 专家讲座、咨询占 11． 06%，家长学校占 10． 18%，书面指

导占 7． 08%，家访占 6． 19%，经验交流会占 4． 42%，亲子活动占 2． 21%，家教热线占 0． 88%。
在社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方面，78． 76% 的家长反映，其所在社区未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

14． 16%的家长反映其所在社区开展过家庭教育知识培训，4． 43% 的社区组织过相关的联谊活

动，2． 65%的社区开展了上门指导服务。可见，目前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主要渠道是学校，

社区开展很少，妇联、关工委等部门由于缺乏必要的阵地和手段，针对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基本没有开展。就学校指导方面而言，其指导形式以家长会为主，家访、亲子活动、家教热

线等形式极少。调查显示只有 49． 1% 的流动儿童家长经常参加家长会，这就意味着一半以上

的流动儿童家长基本没有机会得到来自学校的教育指导; 且家长会往往是老师一言堂，面对面

个别交流少，针对性差，难以顾及到流动儿童家庭的特殊需求。学校指导又多以学业为主，对家

庭环境创设、家庭成员关系、思想动态等方面普遍缺乏关注，而这些恰恰是流动儿童家庭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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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导的重要方面。
表 2 学校与社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情况( N =226)

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情况 人数( N) 百分比 社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情况 人数( N) 百分比

家长会 81 35． 84

电话联系 50 22． 12

专家讲座、咨询 25 11． 06

家长学校 23 10． 18

书面指导 16 7． 08

家访 14 6． 19

经验交流会 10 4． 42

亲子活动 5 2． 21

家教热线 2 0． 88

家庭教育知识培训 32 14． 16

组织联谊活动 10 4． 43

上门指导 6 2． 65

没有开展 178 78． 76

( 三) 各指导部门职责不清，缺乏整合

长期以来，家庭教育指导一直存在多方参与、多头指导的问题，除教育部门外，妇联、关工

委、共青团以及社区等部门和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家庭教育指导的相关工作。但由于职责

不清，缺乏协同，导致多个部门的指导工作无法落到实处，或各部门各唱一台戏，缺乏整体规划

和系统性，尤其是针对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关政策法规执行不

力。被调查 家 长 普 遍 反 映 导 致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不 到 位 的 最 重 要 因 素 是 社 会 重 视 不 够 ( 占

68． 58% ) ，另有 40． 71%的家长认为是政策法规不完善，38． 5% 的家长认为是家长自己认识不

足，34． 96%的家长认为是部门分管不力，29． 2% 的家长认为是指导经费匮乏，17． 7% 的家长认

为是指导人员缺少。可见，由于各指导部门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致使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无

法有效开展，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的需求也就无法得到重视和满足。

二、多元主体参与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体系构建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体系的构建是改善目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相对滞后现状的重要举

措。2012 年全国妇联、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 2011 － 2015) 明确提出: 要健全家庭教育工作领导管理体制，积极推进建立由各级党政领导牵

头负责，妇联、教育、文明办、卫生、民政、人口计生、关工委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协调领导体

制，形成党政领导、妇联和教育部门主抓、多部门合作、社会力量参与的家庭教育工作格局［5］。
( 一) 明确职责———各部门主体作用的发挥

《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和《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2011 － 2015) 都对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的实施主体进行了规定，具体包括: 各级政府，妇联、教育、文明办、卫生、民政、人
口计生、关工委等。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作用，利用社会多方力量，开展针对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

指导，对于提高家庭教育水平，促进流动儿童健康成长十分必要。
1． 政府

政府主导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发展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的模式，政府在家庭教育指

导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6］。第一，政府应通过立法完善家庭教育管理体制，为流动儿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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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教育提供法律支持。第二，政府要在制定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政策时，体现“正义优先”原则。
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

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7］，充分考虑弱势群体如流动儿

童家庭的利益。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专门针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的条例，增强政策

的可操作性［8］。第三，政府要完善经费保障制度，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的财

政预算，设立针对流动儿童等特殊家庭指导的专项经费，科学预算，保障支出，满足开展家庭教

育工作的需要。第四，政府要履行管理职责，建立完善的监督考核机制，确保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质量，维护教育公平。
2． 妇联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是各级妇联组织的重要职责之一。我国家庭教育指导的宏观规划

一般由妇联牵头制订。近几年，全国妇联、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制定了《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

纲》《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2010 － 2015 ) 等宏观家庭教育指导规划。针对流动

儿童家庭教育提出了专门的指导要求，但指标不够具体，可操作性有待提高。此外，还应加强家

庭教育骨干系统化培训，推进家庭教育职业岗位培训试点，探索建立家庭教育从业人员职业资

格认证制度，提高家庭教育工作队伍职业化水平，促进其专业化［9］。妇联要以社区为依托，指导

建立社区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服务中心，建立网上沟通平台等，充分利用社区的资源和优势，

发挥社区的职能和功效，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提供支持。当然，这一举措的受益者不仅仅是流

动家庭，只是在流动家庭集中的社区，家长学校和家庭教育服务中心的各类活动以及网络平台

的建设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群体的特殊需要［10］。
3． 教育部门

教育部门作为主渠道、主阵地，为经常性、扎实有效地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提供了有力的

保障。首先，教育部门要加强家长学校的建设与管理。按照《全国妇联、教育部、中央文明办关

于进一步加强家长学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幼儿园、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要把家长学

校工作纳入幼儿园、学校工作的总体部署，把家庭教育指导纳入教师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和骨干

培训中，纳入形式多样的教育教学活动中，纳入研究与督导评估中［11］。强化家长学校对流动儿

童家庭教育的指导功能，要重视家长学校的建设，在尚未建立家长学校的民工子弟学校中推广

家长学校并开展工作，同时还要强化已有家长学校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指导功能［12］。家长

学校要保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的数量和质量，要充分考虑到流动儿童家长时间零散、文化

水平普遍不高的特点，开发适合他们的教育内容和形式。其次，要充分发挥教师尤其是班主任

的指导作用。通过家长会、家访等多种形式对流动儿童家长进行教育理念的引导、教育方法的

指导，帮助家长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提升教育能力和家庭教育水平，指导亲子沟通，营造

有利于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和谐家庭氛围［13］。最后，开展家庭教育科学研究，充分利用教育

部门的人才资源，开展针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专项研究，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实现家庭教育

指导的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系统化。
4． 其他部门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需要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保障。《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
要求，文明办负责协调各部门力量共同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网络; 卫生、人口计

生部门大力发展新婚夫妇学校、孕妇学校、人口学校等公共服务阵地，对家长进行科学养育的指

导和服务; 人口计生部门负责 0 － 3 岁儿童早期发展的推进工作，逐步将之纳入公共服务范

畴［14］。首先，各部门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中，要特别关注流动儿童家庭这一特殊群体的实

际需求，针对流动人口的特点开展专项的研究和指导。其次，流动人口集中的企事业单位要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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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建立家长学校，并将家长学校工作常态化，通过开展专题讲座、家庭教育座谈会、亲子活动等

形式促进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质量的提高。最后，发挥媒体的教育作用，宣传家庭教育的正确理

念和科学方法。省区市级报纸和县级以上电台、电视台要开办与家庭教育相关的栏目，开设家

庭教育网校咨询热线，不断提高家庭教育社会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15］。
( 二) 统筹协调———各部门主体作用的整合

各级妇联、教育、民政、关工委、人口和计生等部门要明确各自在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中的任

务，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履行好自身的职责。同时，还要特别注重各方力量的统合协调，开展

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才能由“各唱一台戏”变成“合唱一台戏”，切实保障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有

效开展。首先，统筹规划。在制定工作计划时，要互通有无，既注重分工，又注重合作，使指导工

作协调有序开展，避免由于职责划分不清，造成功能重复或功能不足、有些信息泛滥有些信息空

白、有些人群重复教育有些人群却被忽视的现象。建立有效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专题

研讨、联合调研; 建立定期通报、监测评估等工作制度，将家庭教育工作纳入各部门的规划和考

核体系，保证家庭教育工作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在流动儿童集中的学校和社区，事先做好

指导计划，各方协同，合力推进。其次，资源共享。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力

资源。目前家庭教育工作人员的数量普遍不足，兼职人员多，专职研究人员和骨干十分缺乏，严

重制约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妇联、教育等部门要在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者队

伍培育的基础上，充分实现人力资源共享，建设专业化的专家队伍、讲师队伍、社区志愿者队伍，

保障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质量。最后，协同管理。随着各类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服务机构、热
线电话、广播电视、网站等逐步建立，将家庭教育指导平台搭建起来。但由于家庭教育发展推行

过快，家教指导人员数量不足，缺少专业培训，配套硬件设施不完备，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

齐［16］，需要各指导部门利用各自的资源进行协同管理，建立完善的考核机制，引导各类家庭教

育机构良性发展，确保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质量，维护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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